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構)學校因武漢肺炎疫情請假事由一覽表 
 

未到公原因 假別 事由 備註 

強制隔離 

公假 

武漢強制隔離 參考資料： 

1、 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 (以下簡稱

人事總處)109 年

1 月 30 日總處培

字 第

10900256831 號

函 

2、 具感染風險民眾

追蹤管理機制 

3、 因應武漢肺炎疫

情之差勤系統作

業規定 

醫院隔離 武漢醫院隔離 

居家隔離 武漢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 武漢居家檢疫 

健康追蹤 病假(不列入年度病

假日數及考績計算) 
武漢健康追蹤 

自主健康管理 武漢自主健康管理 

自我健康觀察 

事假 

武漢自我健康觀察 
病假 

休假 

補休 

2月 11日至 24 

日期間有子女

照顧需求者 

其他假 

(防疫照顧假) 
(不予支薪) 

武漢防疫照顧 

參考資料： 

1、 人事總處 109 年

2 月 5 日總處培

字第 1090025887

號函 

2、 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 109

年 2 月 6 日中指

字第 1093700075

號函 

3、 防疫照顧假 QA 

4、 因應武漢肺炎疫

情之差勤系統作

業規定 

事假 

家庭照顧假 

休假 

補休 

註： 

1、 人事總處訂定之「因應武漢肺炎疫情之差勤系統作業規定」尚未律定因武漢肺炎疫情採取

「自我健康觀察」措施未到公者，申請「事假」、「休假」或「補休」之請假事由。為利本

府後續統計作業，爰統一規定採取「自我健康觀察」措施未到公者，申請各假別之事由一

律填寫「武漢自我健康觀察」。(按：鑽石公主號郵輪發生新型冠狀病毒群聚感染事件，該郵輪於 1月

31 日靠泊基隆港期間，有多名旅客下船前往北北基遊覽活動，由於活動地點眾多，且無法明確界定接觸對

象，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2 月 7 日透過「災防告警細胞廣播傳染病警示訊息發送系統」發送訊息，提醒

曾於 1月 31 日前往北北基地區重要景點之民眾注意，自我健康觀察 14天。因上開措施屬「自我健康觀察」，

非屬「自主健康管理」，同仁仍可正常上班，如有請假需求，得依各該請假規定，以事假、病假、休假或補

休辦理。) 
2、 因武漢肺炎疫情請假者，請依本表所列事由填具請假單，切勿增刪修文字。 

3、 使用 WebITR申請防疫照顧假者，請點選「其他假」並選取「武漢防疫照顧」事由。 

製作單位：人事處考訓科 

製作日期：109.02.10 


